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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考点 1】涉税专业服务的特点

公正性、自愿性、有偿性、独立性和专业性。简称“公有独自专”。

【考点 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业务范围

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是指税务师事务所和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

构、税务代理公司、财税类咨询公司等机构。

二、涉税专业服务范围

（一）纳税申报代理

（二）一般税务咨询

（三）专业税务顾问

（四）税收策划

（五）涉税鉴证

（六）纳税情况审查

（七）其他税务事项代理

（八）其他涉税服务业务

【特别提示】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等四项涉税业务，应当由具有税务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质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事，相关文书应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签

字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考点 3】实名制管理

一、税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涉税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

改正的，由税务机关降低信用等级或纳入信用记录，暂停受理所代理的涉税业务（暂停时间不超过 6个月）；

情节严重的，由税务机关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予以公告并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其所代理的涉税业务，

税务机关不予受理：

①未按照办税实名制要求提供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实名信息的；

②未按照业务信息采集要求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有关情况的；

③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2.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信息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首次为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协议约定的涉税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

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2）业务委托协议发生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3）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难以区分“一般税务咨询”“专业税务顾问”和“税收策划”三类涉税业务的，可按

“一般税务咨询”填报；对于实际提供纳税申报服务而不签署纳税申报表的，可按“一般税务咨询”填报。

【考点 4】业务信息的采集

一、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于完成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

况审查业务的次年 3 月 31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

情况表》，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

【考点 5】信用评价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省税务机关根据“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标准”对管辖的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价”。



2.税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规定的情形进

行分类处理。属于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期限为 2 年，到期自动解除。

3.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实行信用积分和执业负面记录相结合方式。

4.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指标积分采取三种计分方式：

（1）基本信息部分采取直接得分方式；

（2）执业记录部分采取累加计分方式；

（3）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部分采取累计扣分方式。

【考点 6】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

一、由税务师出资设立；

二、税务师事务所采取合伙制或者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

1.合伙人或者股东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担任，其中税务师占比应高于 50％；

2.有限责任制税务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担任；

3.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不能同时在两家以上的税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股东或者从业；

三、税务师事务所办理商事登记后，应当向省税务机关办理行政登记。

1.行政相对人办理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税务机关提

交材料。

2.省税务机关自受理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符合行政登记条件的，将税务师

事务所名称、合伙人或者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职业资格人员等有关信息在门户网站公示，

公示期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

四、税务师事务所的名称、组织形式、经营场所、合伙人或者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等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办理工商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行政登记。省税务机关自受理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税务师事务所变更行政登记。

五、税务师事务所注销工商登记前，应当办理终止行政登记。


